
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校级交流项目选派流程

研究生院与国际交流合作处联合发布校级交

换学生项目通知

3 月中旬

（9月中旬）

申请人选择志愿项目，向研究生院提交校内申

请材料

4 月中旬

（10 月中旬）

研究生院初审申请人材料，组织专家进行选

拔，对推荐名单进行公示

4 月下旬

（10 月下旬）

申请人在国际交流合作处指导下，准备对方学

校入学申请材料

5 月

（11 月）

申请人收到对方学校邀请函，在国际交流合作

处指导下办理出国出境手续

6 月-7 月（12
月-次年 1 月）

申请人办理保留学籍手续，按时间要求前往对

方学校进行交换学习

9 月

（次年 3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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